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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小組及評鑑過程
貳、評鑑小組與評鑑過程
一、評鑑小組
本次評鑑共分二組，每組置領隊1人，5名評鑑委員，邀請專家學者擔任，其中1名為實務工作者。第一組(北部組)成員包括領隊翁專門委員文蒂，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林勝義教授、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黃肇新教授、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劉弘煌教授、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廖淑娟教授及代表實務界的台北市北投區奇岩社區發展協會高美華理事長等負責評鑑台北市、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南投縣、花蓮縣、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金門縣、連江縣等14個縣市政府，及其所遴報的54個社區發展協會。
第二組(南部組) 成員包括領隊劉專門委員輝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吳明儒教授、玄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張貴傑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李聲吼教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謝振裕教授及代表實務界的高雄縣阿蓮鄉阿蓮社區發展協會潘怡璋理事長等負責評鑑高雄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台南市、嘉義市等11個縣市政府，及其所遴報的53個社區發展協會。
二、評鑑期程
本（95）年3月17日函請設有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的系所推薦教師名單暨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社區實務工作者；通函直轄市、縣（市）政府95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評鑑之評鑑方式及時間，名額及資料準備等事宜；並簽請  部長核定評鑑委員遴聘名單，進行邀請。
5月5日召開評鑑小組第一次會議，確定評鑑日期、分組及評鑑程序、時間分配（請參閱附錄二、附錄三）等，由本部聘請之專家學者組成的評鑑小組，則自7月24日起至8月22日止分赴各直轄市、縣（市）進行實地訪查、評鑑工作，並於9月18日召開評鑑小組第二次會議，確認評鑑成績。
三、受評單位
受評單位有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灣省各縣市政府、福建省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等25個縣市單位，及其所轄107個社區發展協會（其中卓越組7個，績效組100個；請參閱附錄四）。
四、評鑑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部分：
參加評鑑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先依「臺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附表一辦理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表先作自評，評鑑小組再據以複評，並實地查證評定成績。
（二）社區發展協會部分：
評鑑小組除就已受鄉（鎮、市、區）公所初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複評績優之社區發展協會年度會務、財務推動評鑑表及有關書面資料審查外，並實地查證評定成績。
本次赴各受評單位之評鑑程序及時間分配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績效評鑑程序：
1.評鑑小組領隊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1分鐘）
2.業務簡報。（10分鐘）
3.書面資料審查。（15分鐘）
4.綜合座談。（30分鐘）
（二）社區實地考核程序：
1.評鑑小組領隊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1分鐘）
2.受評單位簡報。（10分鐘）
3.書面資料審查。（15分鐘）
4.社區特色呈現。（15分鐘）
5.意見交流。（20分鐘）
五、評鑑過程
由於評鑑委員多屬教職，為配合其暑假期間，排定每星期5天（週一至週五）進行實地評鑑，期在四個星期內辦理完成25個地方政府及107個社區的評鑑工作，難能可貴的是委員們毫無怨言、不辭勞苦，於酷暑夏日，按著縣市政府所規劃的行程，一個社區緊接著一個社區的完成評鑑工作。
評鑑的時間安排上，由於每個社區停留的時間有限，如何能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內，讓社區將自己的特色，做最完美的呈現，確實考驗著社區幹部及縣市政府，有的縣市會事先引導社區如何做簡報，依據評鑑項目將年度的資料，分門別類、依序編號，以因應評鑑委員佐證資料的查詢，才不會有臨時找不到資料的窘境。
在委員到訪前，縣市政府依規定已將評鑑的書面資料寄到本部，由本部轉送委員參閱；若是縣市或社區能於期限前送部，且所提供的績效評鑑書面資料（附表）能夠具體詳盡的話，以委員們的學養加上事前研讀，自可在短短的時間內，抓住重點，透過實地訪查，進行資料的佐證，使評鑑更具客觀性。
但在某些社區，卻安排過多的表演節目以示歡迎，安排地方政要一一致詞，以致時間難以掌控，社區雖有熱情，畢竟以評鑑天數總體時間考量，實在不得不加以婉謝，「重點及精華的呈現」是大家可以共同學習及努力的方向，期望縣市政府及社區都能掌控時間。社區及縣市政府已多次反映，本部也將再進行檢討，透過先前的宣導說明，以避免誤解的產生。
本年度評鑑委員的評核給分，南部組、北部組兩組委員係依據各自分工的項目給分，二組的計算方式是依據各項得分累計。委員們對於參加評鑑的單位多給予肯定，希望以鼓勵的立場，授予獎勵，惟因名額及經費的限制，謹能擇優給獎，事後分析，符合原始總分的排序，更肯定評鑑給獎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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